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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2-CAPITAL (HOLDINGS) LIMITED
金 㶅 投 資（集 團）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378）

公 　 佈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需要作出若干修訂。

茲提述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四月七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容關於

（其中包括）授出發行及購回證券之一般性授權。除文義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語與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由於編製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時之無心之失，故須就第7(c)項，8(c)項及9項普通決議案作出若

干修訂（「該等修訂」），現概述如下：

1. 第7(c)項普通決議案

第7(c)項普通決議案內緊隨「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百分之二十(20%)」之字眼後所

有字句予以刪除（但並不包括「，而上述之批准亦以此為限；及」之字眼），並在上述之字

眼前加入「於本決議案通過之日」之字眼予以取代。因此，緊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

總額百分之二十(20%)」前之「(aa)」段予以刪除。

2. 第8(c)項普通決議案

第8(c)項普通決議案緊隨「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百分之十(10%)」之字眼前之所有

字句予以刪除（但並不包括「，不得超過」及之前的字眼），並在上述之字眼前加入「於本

決議案通過之日」之字眼予以取代。

3. 第9項普通決議案

第9項普通決議案於第一及二行中「第5項特別決議案及」之字眼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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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週年大會之主席將於提呈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之所有其他有關

決議案前，向本公司之股東提呈該等修訂尋求通過。

本公司之百慕達法律顧問已向本公司表示，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按上文所述之方式改正印刷

錯誤，並不會與有關之百慕達適用法律及規例互相牴觸。

鑑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亦載於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四月七日之通函內，為審慎起見，本公司

已向股東寄發一封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六日之函件，知會股東該等修訂及因而須對通

函作出之若干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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